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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若干董事資料之更新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作為呈請人）（「呈請人」）已於香港高等法院原訴法庭對答辯人盧更
新先生、許廣熙先生、柯淑儀女士及Agustin V. Que博士（統稱「相關答辯人」）提出呈請，訴訟編號
為二零一六年HCMP 2653號。該呈請指稱相關答辯人於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收購及出售廖氏集團有限公司的權益時存在若干不當行為。呈請人尋求
的命令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4(2)(d)及(e)條下的取消資格令及補償令。

承董事會命
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營運總監
盧更新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盧更新先生（營運總監） 張永東先生（主席）
許廣熙先生（董事總經理）
柯淑儀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鄒敏兒小姐 張榮平先生

洪祖星先生
Agustin V. Que 博士


